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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员会

关于做好全省“智慧团建”系统

第二阶段团员团干部信息采集录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团委，省级机关团工委，各省直单位团委，省部属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团委：

经全省共同努力，“智慧团建”系统第一阶段团员团干部

信息采集录入工作已基本完成。根据团中央统一部署，现就

在全省启动第二阶段团员团干部基本信息采集录入工作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1. 集中力量推进农村、社区、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等领域团员团干部信息录入，并继续推进学校、国有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领域的团员团干部信息录入工作，2019 年 5
月 20日前要实现所有领域团员团干部信息“应录尽录”，确保

系统内“完成录入的团支部占比”“个人资料录入完整的团员

占比”两个 100%。

2. 各设区市学校领域及部分高校团组织相关信息采集

工作依然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类：学校已经建立了团组织，

但未在智慧团建系统内录入学校编码；第二类：智慧团建系

统内已录入学校编码，但还存在未建立下级团组织（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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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请各设区市及相关高校根据两类学校名单（见附件 2和

3），逐一比对，准确填报相关信息，于 2019 年 3月 20日中

午 12点前报团省委组织部。

3.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管理员实时更新本机关专职、挂职、

兼职团干部信息，每月 15日前做好核对和补充录入工作。

4. 基层团委、团工委、团总支管理员实时更新本级组织

所有团干部信息，每月 15 日前做好补充录入和信息完善工

作。

5. 要求全体团支部管理员登录系统，校对更新个人基本

信息，为全团团组织规范整顿工作做准备。

二、工作要求

1. 坚持攻坚克难。充分认识到，经过前期的集中录入，

成建制的、容易录入的团员团干部信息已大部分入库，第二

阶段的录入任务更重、难度更大，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线下组

织覆盖和梳理，把团员都联系上，确保录入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

2．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对第二阶段信

息录入工作进行信号再传递、任务再部署、要求再明确，安

排专人全程负责录入工作，确保录入工作有序有力推进。各

级团委要落实从严治团要求，加强对下级团组织录入情况的

督导，工作推动不力的要严肃处理。团省委组织部将定期通

报各地工作进展，严肃处理工作推动不力的市级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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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工作指导。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对“智慧团

建”系统的宣传推广，用好“智慧团建”系统宣传片、《“智慧

团建”43问》、系统操作指南和常见问题解答等，加强对本

地区本系统各级团组织管理员的培训和指导。

联系人：杨放敏、朱品儒

联系电话：025-86906326
电子邮箱：3393575@163.com

附件 1：“智慧团建”系统团员团干部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说明

附件 2：未在智慧团建系统内录入学校编码的学校名单

附件 3：智慧团建系统内已录入学校编码但存在未建立

下级团组织（团支部）的学校名单

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

2019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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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智慧团建”系统团员团干部信息采集录入

工作说明

一、基层团委、团工委、团总支的团干部信息录入

录入主体：基层团委、团工委、团总支的组织管理员

录入方式：基层团委、团工委、团总支的组织管理员使

用“录入本级团干部”功能，采取批量或单个的方式，将本级

组织的团干部录入系统，包括组织的书记、副书记、委员和

工作人员。

二、团支部的团员团干部信息录入

录入主体：团支部或团支部直属上级团组织管理员

录入方式：团支部的团干部信息可以与团员信息一起录

入，录入时写明所在团支部的职务即可。团支部管理员使用

“录入团员”功能，采取批量或单个的方式，将本支部所有的

团员团干部信息录入系统，也可以由团支部的直属上级团组

织管理员代替团支部管理员，使用“导入下级团支部团员团

干部”功能，将下属各团支部的团员团干部信息录入系统。

三、团员信息录入步骤

1. 基层组织梳理。各级团组织要结合团员信息录入工作，

对“智慧团建”系统组织录入情况进行完善，确保不存在团委、

团工委、团总支下没有录入团支部的现象。按照组织设置原



— 5 —

则，对于团员数量达不到 3人的团支部，应当撤销或与其他

团支部合并；每位团员的组织关系必须在一个团支部中，不

能直接在团委或团总支。

2. 团员身份摸底。各基层团组织要对“团员身份不确定

的青年”的团员身份进行确认。2016年之前入团的，能提供

入团志愿书、团员证（2017或 2018年度进行过团籍注册）、

组织关系介绍信（有公章，由团的领导机关或基层团的委员

会开具）三者之一，可承认其团员身份。2016 年之后入团

的，必须能提供入团志愿书，且入团年龄必须年满 13周岁、

有符合要求的发展团员编号，才能认定其团员身份。2016
年之后入团时不满 13 周岁或没有发展团员编号的，要按照

要求进行整改。

3. 信息采集录入。对于身份确定的团员，团支部或其直

属上级团组织要按照“智慧团建”系统中团员信息导入模板要

求，采集、填写和上传表格中的团员信息。其中，团员的姓

名、身份证号码、民族、政治面貌、入团年月、所在团支部、

是否为团干部为必填信息，其他为选填信息。

四、管理员信息核查与更新

工作主体：基层团委、团工委、团总支、团支部的组织

管理员。

工作方式：1. 未登陆过系统的管理员，需要本人登陆系

统（用户名为身份证号，默认密码为身份证后八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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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密码后，使用“团干部管理”功能，在团干部列表中，编

辑补充核对本人信息。

2. 已经登陆过系统的管理员，需要本人登陆系统，使用

“团干部管理”功能，在团干部列表中，编辑补充核对本人信

息。

当团内职务发生变化时，需要使用“团干部职务变更”功
能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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